
嘉南藥理大學教務處     通知 

                                    承辦單位：教務處課務暨教學發展中心 
                                                      承辦人：洪瑞祥主任 
                                                      聯絡電話：06-2664911#1116 
                                                      電子信箱：li500520@mail.cnu.edu.tw 

受文者：全體專任教師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9 月 8 日 

發文字號：教課教字第 11010009 號 

主  旨：公告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專任教師教務應注意事項，並請配合實施。 
說  明： 

一、 因應 COVID-19 疫情之防疫需要，請各位教師隨時留意本處公告，並請配合有關事項之進行。 

二、 常用系統連結位置： 

系統 連結位置 
教職員資訊網 學校首頁常用系統教師資訊網 

教師行政資訊平台 學校首頁常用系統教師行政資訊平台 
E 化差假系統 學校首頁常用系統教師資訊網活動資訊員工請假系統 
網路大學 學校首頁網路大學 

三、 教學方面： 

項目 說明 

課程資料建置 
請於開學 2 週內至「教職員資訊網」完成本期所授課程資料建置(含評量方式、適用證照、授課語言、外語

授課、教學型態、課程屬性、教學方法、多元評量、多元評量所占比例、課程職類、教學進度等)。 
授課教材 

上傳網路大學 
課程教材為自編教材或講義者，請將編撰教材全部上傳至網路大學；使用指定教科書者，請至少上傳輔助教

材兩個單元以上，並遵守智慧財產觀念，不得非法影印及上傳未經授權之教材內容至網路大學。 

課程數位教學 
教材上傳 

1.請準備所授課程 3-6 週數位教材，並上傳嘉藥影音網及連結至網路大學，以因應開學後學生遠距教學學習。 
2.請於開學前，於網路大學之教室管理/課程公告向學生說明遠距教學各項訊息（上課方式、小組分組、成績

評量等）；為應教育部日後查核，網路大學之課程內容與學習記錄(含閱讀時數、教學評量、教學活動紀錄

等)請保留且勿刪除。 
課程評分標準說明 
及上傳網路大學 

1.評分標準及方式請於課堂中說明，並上傳至網路大學，且妥善留存相關分數評比紀錄。 
2.不得以學生是否購置教材作為學期成績評定項目。 

智慧財產權 
宣導 

請向修課學生宣導「尊重智慧財產權」訊息，並於完成所有任教科目宣導後，至指定問卷回覆宣導情形，相

關輔導過程則請教師自行作成紀錄留存，以供備查。 

*問卷連結路徑：教務處網頁(右下角)快速連結智慧財產權宣導問卷 

實驗室(或專業教

室)、電腦教室 
使用注意事項宣導 

請任教實驗(或實作)與電腦教室課程教師於第 1 次上課時，向修課學生說明實驗室(或專業教室)、電腦教室

之使用注意事項及規定。 

修課學生名單確認 
1.請教師確實點名並登錄於「教職員資訊網」學期任教課程之缺課維護。 
2.如學生名單有誤，請儘速與課務暨教學發展中心-課務組確認。 

調教室申請 

 

申請類型 狀況說明 申請方式 

非整學期 
授課需求(含期中、期末考)等 

暫時調動 
請於教師行政資訊平台課務申請「授課

時間調動申請」提出 

整學期 
(自第 5 週起不再受理) 

「教室空間無法容納選課人數」或 
「教室設備損毀」等整學期調動 

(其餘原因均不受理) 

請填寫「整學期調課申請書」紙本(可於課

務暨教學發展中心-課務組網頁下載)送課

務暨教學發展中心-課務組提出申請 

調課申請 

1.請依規定授課時間、地點上課，勿隨意調課；如有事無法至校授課，請事前辦理請假手續。 
2.請假缺課補課請依本校「教師請假代課補課辦法」辦理，相關辦法請參閱課務暨教學發展中心-課務組網頁。 
3.如需請人代課，代課教師應為當學期本校聘任之專、兼任教師。 

調課事由 需申請 申請方式 

教師因出差、病假、事假等事由 
人事請假及 
調/補課 

請至「E 化差假系統」提出請假及調/補課申請 

教師因參加校內會議或 
因教室設備故障等其他事由 

調/補課 
請至教師行政資訊平台課務申請「授課時間調動

申請」提出調/補課申請，並請於說明欄內註明調課

原因。 

教室借用 
申請 

1.110 年 9 月 13 日起開放申請，請於教師行政資訊平台課務申請「教室借用申請」提出，並請依系統呈

現訊息完成借用。(本系統未開放學生使用，如因辦理社團活動需借用，請由社團或系學會指導老師於系統

提出。) 
2.為利查核作業，如為上課教室調動，請依「調教室申請」提出，勿以本項提出。 
3.教室使用狀況查詢：方式 1 -教職員資訊網開課資訊教室使用狀態查詢；方式 2 -教師行政資訊平台
課務申請教室空堂查詢。 

特殊教學器材或 
專業教室之借用 

有關借用及借用規定請洽器材/教室所屬單位，教室之借用另請需依「教室借用申請」於網路提出申請。 

導師時間 
導師時間無排定固定教室，導師如需使用教室召開導師時間，請依「教室借用申請」提出教室借用，借用事

由請點選「導師時間」。 



項目 說明 

校外教學申請 
<因應疫情，開放申請時間請另依本處規定。>申請方式：請有需求教師依規定於教師行政資訊平台課務申

請「校外教學申請」提出申請，並請於校外教學結束後 1 星期內，於系統完成成果報告建置。 

教學助理(TA) 
申請 

教學助理申請限大學部課程，申請時間經課務暨教學發展中心公告後開放，請申請教師務必於期限內至「教

職員資訊網」完成申請並列印。配有教學助理之教師應協助執行「教學助理滿意度調查」，並完成線上「教

學助理評量表」填答，教師未依規定督促教學助理繳交相關表件、教學助理滿意度調查、或教師未進行教學

助理考評者，將於次學期停權。 

強化教學 
申請 

強化教學申請以大學部專業課程為主，由任課教師於規定期間內至「教職員資訊網」進行線上申請，經申請

單位審核，送課務暨教學發展中心核可後公告實施；成果報告待該學期期末成績上傳後再列印紙本繳交；相

關操作說明可至教務處網頁課務暨教學發展中心教學輔導組強化教學下載。 

教師教學 
學生意見調查 

1.「教師教學學生意見調查(教學評量)」網路問卷填寫期間為期中考週開始至第 16 週截止，填答率未達 100%
之學生，將暫停「學生資訊網」查閱成績資訊功能，直至寄發紙本學生成績通知單日才開放功能，請各班

導師務必宣導同學於期限內上網填寫。為提高班級填寫率，導師可安排班級集體填寫時間，電腦教室借用

請至「教室借用系統」申請。 
2.有關問卷班級填答率查詢：班級導師可登入教職員資訊網學生輔導輔導班級維護作業「教學評量狀

態」查詢。 

其他事項 

1.請加強輔導及關心延修生、原住民學生、僑生、身心障礙學生及運動績優生課業，如延修生有缺曠課或課

業不佳狀況，可請延修生輔導教師協助輔導。 
2.請督促學生作聽講筆記、習題或報告，並加強平時考核，養成學生學習風氣。 
3.為維護學生上課權益及教學品質，請務必維持上課秩序，並請向學生宣導「勿攜帶寵物至教室上課」之訊

息。 
4.請應避免談論與課程無關之宗教性與政治性內容。 
5.本處重要資訊公告除紙本公告外，會另以電子郵件通知，為使教師能確實接收學校訊息，建議教師可於教

職員資訊網教師成長歷程個人 e 化資料登錄，將個人主要電子郵件信箱修改為本校教職員工使用之校

內電子郵件信箱帳號。 

四、 考試方面： 

項目 說明 

期中/期末考 
免筆試 

課程免筆試者，請教師依下表時間於「教職員資訊網」填寫免試申請，經審核通過得不舉行期中、期末考試

課程，該時段仍請需照常上課。 

               作業內容 
考試階段 

教職員資訊網關閉時間 
(請授課教師於本時段前至系統提出免筆試申請) 

各教學單位審查時間 

期中考免筆試 110.10.25（一）上午 8 時 110.10.25~110.10.29 

期末考免筆試 110.12.27（一）上午 8 時 110.12.27~110.12.30 
 

命題 不同班別、學制、單位(日間部/進修部)之相同科目，若非在同時段測驗，請任課教師分別命題。 

試卷表頭 
範例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  期中考試 台灣近現代史 科試卷 （日四技一年級藥學、醫化系） 
     系     年級      班    學號：         姓名：          本試題共   張   面 

試卷印製 考卷請教師自行於所屬辦公室印製，並請注意保密，慎防試題外洩。 

監考 
1.任課教師於執行各類考試時請親自擔任監考工作，若遇突發事件無法親自監考，亦請覓其他教師代為監

考，勿讓學生(或教學助理/TA)擔任，以維護考試制度及保障學生考試權益，並請依規定嚴格執行監考事務。 
2.為避免影響其他學生或班級之考試，請維護考試期間之學生秩序。 

考試時間 
期中、期末考或其他定期考試請依照本校考試規定施行，並請於規定時間內之原上課時段辦理考試；如欲安

排於考試週內其他時間考試，請以學生不衝堂為原則，且確實通知所有修課學生。 

學生期中/期末 
考試請假 

學生除需依學務處規定於網路辦理請假外，並請學生應依本校「學生考試請假辦法」規定填寫「考試請假及

補考申請書」，辦法及申請書請參閱課務暨教學發展中心-課務組網頁。 

碩士學位考試 碩士班學生學位論文考試請依本校「碩士學位考試辦法」規定辦理，辦法請參閱註冊組網頁。 

考卷保存 請教師自行保存至少 1 年 

五、 成績評定及成績輸入系統操作登錄：(如有成績評定相關問題請洽註冊組；成績輸入系統操作問題請洽圖資館數位資訊組) 

項目 說明 

成績輸入 

1.成績考評需合理：教師對學生之平時、期中考及期末考之成績應呈現合理分配比例，並盡量避免三項成績

高低落差大，造成學生投訴反應成績考評有疑慮。 
2.所有學生成績(含平時、期中、期末)均需於規定期限內完成輸入，請任課教師於成績傳送後，再次進入成

績輸入系統查閱「成績留存表」核對確認，傳送後如有發現錯誤，務請於成績輸入作業截止前向註冊組提

出修正，逾期如有成績更改事宜，須依成績更正流程提送教務會議通過後辦理。 
3.學生期末考試請假未能於成績輸入截止前補考者，該生期末考成績請輸入「-1」(請任課教師於補登成績

時，檢附學生請假證明至註冊組)，補考成績補登日期以不晚於下學期開學日後一週內為原則，逾期須比照

成績更正辦法辦理。 

成績更正 成績輸入作業截止後如須更正成績者，應依本校「學生學期成績更正辦法」辦理(請參閱註冊組網頁)。 

六、 本通知聯絡人：教務處課務暨教學發展中心李宛臻小姐(分機 1116)。 

教務處 敬啟 



嘉南藥理大學教務處     通知 

                                    承辦單位：教務處課務暨教學發展中心 
                                                      承辦人：洪瑞祥主任 
                                                      聯絡電話：06-2664911#1116 
                                                      電子信箱：li500520@mail.cnu.edu.tw 

受文者：全體兼任教師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9 月 8 日 

發文字號：教課教字第 11010009 號 

主  旨：公告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兼任教師教務應注意事項，並請配合實施。 
說  明： 

一、 因應 COVID-19 疫情之防疫需要，請各位教師隨時留意本處公告，並請配合有關事項之進行。 

二、 常用系統連結位置： 

系統 連結位置 
教職員資訊網 學校首頁常用系統教師資訊網 

教師行政資訊平台 學校首頁常用系統教師行政資訊平台 
E 化差假系統 學校首頁常用系統教師資訊網活動資訊員工請假系統 
網路大學 學校首頁網路大學 

三、 教學方面： 

項目 說明 

課程資料建置 
請於開學 2 週內至「教職員資訊網」完成本期所授課程資料建置(含評量方式、適用證照、授課語言、外語

授課、教學型態、課程屬性、教學方法、多元評量、多元評量所占比例、課程職類、教學進度等)。 

授課教材 
上傳網路大學 

課程教材為自編教材或講義者，請將編撰教材全部上傳至網路大學；使用指定教科書者，請至少上傳輔助教

材兩個單元以上，並遵守智慧財產觀念，不得非法影印及上傳未經授權之教材內容至網路大學。 

課程數位教學 
教材上傳 

1.請準備所授課程 3-6 週數位教材，並上傳嘉藥影音網及連結至網路大學，以因應開學後學生遠距教學學習。 
2.請於開學前，於網路大學之教室管理/課程公告向學生說明遠距教學各項訊息（上課方式、小組分組、成績

評量等）；為應教育部日後查核，網路大學之課程內容與學習記錄(含閱讀時數、教學評量、教學活動紀錄

等)請保留且勿刪除。 

課程評分標準說明 
及上傳網路大學 

1.評分標準及方式請於課堂中說明，並上傳至網路大學，且妥善留存相關分數評比紀錄。 
2.不得以學生是否購置教材作為學期成績評定項目。 

智慧財產權 
宣導 

請向修課學生宣導「尊重智慧財產權」訊息，並於完成所有任教科目宣導後，至指定問卷回覆宣導情形，相

關輔導過程則請教師自行作成紀錄留存，以供備查。 

*問卷連結路徑：教務處網頁(右下角)快速連結智慧財產權宣導問卷 

修課學生名單確認 
1.請教師確實點名並登錄於「教職員資訊網」學期任教課程之缺課維護。 
2.如學生名單有誤，請儘速與課務暨教學發展中心-課務組確認。 

調教室申請 

 

申請類型 狀況說明 申請方式 

非整學期 
授課需求(含期中、期末考)等 

暫時調動 
請於教師行政資訊平台課務申請「授課

時間調動申請」提出 

整學期 
(自第 5 週起不再受理) 

「教室空間無法容納選課人數」或 
「教室設備損毀」等整學期調動 

(其餘原因均不受理) 

請填寫「整學期調課申請書」紙本(可於課

務暨教學發展中心-課務組網頁下載)送課

務暨教學發展中心-課務組提出申請 

調課申請 

1.請依規定授課時間、地點上課，勿隨意調課；如有事無法至校授課，請事前辦理請假手續。 
2.請假缺課補課請依本校「教師請假代課補課辦法」辦理，相關辦法請參閱課務暨教學發展中心-課務組網頁。 
3.如需請人代課，代課教師應為當學期本校聘任之專、兼任教師。 

調課事由 需申請 申請方式 

教師因出差、病假、事假等事由 
人事請假及 
調/補課 

請至「E 化差假系統」提出請假及調/補課申請 

教師因參加校內會議或 
因教室設備故障等其他事由 

調/補課 
請至教師行政資訊平台課務申請「授課時間調動

申請」提出調/補課申請，並請於說明欄內註明調課

原因。 

教室借用 
申請 

1.110 年 9 月 13 日起開放申請，請於教師行政資訊平台課務申請「教室借用申請」提出，並請依系統呈

現訊息完成借用。(本系統未開放學生使用，如因辦理社團活動需借用，請由社團或系學會指導老師於系統

提出。) 
2.為利查核作業，如為上課教室調動，請依「調教室申請」提出，勿以本項提出。 
3.教室使用狀況查詢：方式 1 -教職員資訊網開課資訊教室使用狀態查詢；方式 2 -教師行政資訊平台
課務申請教室空堂查詢。 

特殊教學器材或 
專業教室之借用 

有關借用及借用規定請洽器材/教室所屬單位，教室之借用另請需依「教室借用申請」於網路提出申請。 

校外教學申請 
<因應疫情，開放申請時間請另依本處規定。>申請方式：請有需求教師依規定於教師行政資訊平台課務申

請「校外教學申請」提出申請，並請於校外教學結束後 1 星期內，於系統完成成果報告建置。 



項目 說明 

教學助理(TA) 
申請 

教學助理申請限大學部課程，申請時間經課務暨教學發展中心公告後開放，請申請教師務必於期限內至「教

職員資訊網」完成申請並列印。配有教學助理之教師應協助執行「教學助理滿意度調查」，並完成線上「教

學助理評量表」填答，教師未依規定督促教學助理繳交相關表件、教學助理滿意度調查、或教師未進行教學

助理考評者，將於次學期停權。 

強化教學 
申請 

強化教學申請以大學部專業課程為主，由任課教師於規定期間內至「教職員資訊網」進行線上申請，經申請

單位審核，送課務暨教學發展中心核可後公告實施；成果報告待該學期期末成績上傳後再列印紙本繳交；相

關操作說明可至教務處網頁課務暨教學發展中心教學輔導組強化教學下載。 

其他事項 

1.請加強輔導及關心延修生、原住民學生、僑生、身心障礙學生及運動績優生課業，如延修生有缺曠課或課

業不佳狀況，可請延修生輔導教師協助輔導。 
2.請應避免談論與課程無關之宗教性與政治性內容。 
3.本處重要資訊公告除紙本公告外，會另以電子郵件通知，為使教師能確實接收學校訊息，建議教師可於教

職員資訊網教師成長歷程個人 e 化資料登錄，將個人主要電子郵件信箱修改為本校教職員工使用之校

內電子郵件信箱帳號。 

四、 考試方面： 

項目 說明 

期中/期末考 
免筆試 

課程免筆試者，請教師依下表時間於「教職員資訊網」填寫免試申請，經審核通過得不舉行期中、期末考試

課程，該時段仍請需照常上課。 

               作業內容 
考試階段 

教職員資訊網關閉時間 
(請授課教師於本時段前至系統提出免筆試申請) 

各教學單位審查時間 

期中考免筆試 110.10.25（一）上午 8 時 110.10.25~110.10.29 

期末考免筆試 110.12.27（一）上午 8 時 110.12.27~110.12.30 
 

試卷表頭 
範例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  期中考試 台灣近現代史 科試卷 （日四技一年級藥學、醫化系） 
     系     年級      班    學號：         姓名：          本試題共   張   面 

試卷印製 考卷請教師自行於所屬辦公室印製，並請注意保密，慎防試題外洩。 

監考 
1.任課教師於執行各類考試時請親自擔任監考工作，若遇突發事件無法親自監考，亦請覓其他教師代為監

考，勿讓學生(或教學助理/TA)擔任，以維護考試制度及保障學生考試權益，並請依規定嚴格執行監考事務。 
2.為避免影響其他學生或班級之考試，請維護考試期間之學生秩序。 

考試時間 
期中、期末考或其他定期考試請依照本校考試規定施行，並請於規定時間內之原上課時段辦理考試；如欲安

排於考試週內其他時間考試，請以學生不衝堂為原則，且確實通知所有修課學生。 

學生期中/期末 
考試請假 

學生除需依學務處規定於網路辦理請假外，並請學生應依本校「學生考試請假辦法」規定填寫「考試請假及

補考申請書」，辦法及申請書請參閱課務暨教學發展中心-課務組網頁。 

考卷保存 請教師自行保存至少 1 年 

五、 成績評定及成績輸入系統操作登錄：(如有成績評定相關問題請洽註冊組；成績輸入系統操作問題請洽圖資館數位資訊組) 

項目 說明 

成績輸入 

1.成績考評需合理：教師對學生之平時、期中考及期末考之成績應呈現合理分配比例，並盡量避免三項成績

高低落差大，造成學生投訴反應成績考評有疑慮。 
2.所有學生成績(含平時、期中、期末)均需於規定期限內完成輸入，請任課教師於成績傳送後，再次進入成

績輸入系統查閱「成績留存表」核對確認，傳送後如有發現錯誤，務請於成績輸入作業截止前向註冊組提

出修正，逾期如有成績更改事宜，須依成績更正流程提送教務會議通過後辦理。 
3.學生期末考試請假未能於成績輸入截止前補考者，該生期末考成績請輸入「-1」(請任課教師於補登成績

時，檢附學生請假證明至註冊組)，補考成績補登日期以不晚於下學期開學日後一週內為原則，逾期須比照

成績更正辦法辦理。 

成績更正 成績輸入作業截止後如須更正成績者，應依本校「學生學期成績更正辦法」辦理(請參閱註冊組網頁)。 

六、 本通知聯絡人：教務處課務暨教學發展中心李宛臻小姐(分機 1116)。 

教務處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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